附件3：

遂昌县第三届中小学教职工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时间、地点：

2007年11月14日--17日遂昌县体育场举行。

二、参赛单位

县属学校、各中学以学校为单位、中心小学以乡镇为单位。

三、参加办法

1、集体项目：

抱球接力 ： 8人 , 男、女各4人；

跳长绳：   
8人
男、女各4人；

拔　河：

8人
男5人、女3人。

  2、个人项目：

男子：100米、800米、铅球、立定跳远；

女子：100米、400米、铅球、立定跳远。

3、分年龄组分别进行比赛；30周岁（含30周岁）以下为甲组，31周岁－39周岁为乙组，40周岁以上为丙组。 

四、运动员资格：

参加队员必须是各中小学正式在职在编教职员工（身体健康）。

五、竞赛办法及计分，录取名次办法。

（一）、集体赛参加办法：

1、抱球接力：

（1）起点出发从中间圈内（呼啦圈）抱起三只篮球绕过折返点，将球放回圈内，跑回起点，击下一个队员手掌（起点到折返点三十米）如途中队员球掉了，要是球不影响其他队比赛的情况下，抱起球继续比赛。

（2）分组记时间，取前六名按分值双倍计入团体总分。

2、跳长绳：

（1）每队八名运动员（男女各四人），由两名队员摇绳，六名队员跳。计时5分钟，哪队跳的次数多为前。如途中队员勾绳时间没到，继续比赛。

（2）分组记时间，取前六名按分值双倍计入团体总分

3、拔河：

（1）每队可报八人（五男、三女），采用单淘汰制，三局两胜制。

（2）每局时间为2分钟，距离为1.5米

（3）取前六名按分值双倍计入团体总分
（二）集体、个人计分，录取名次办法：

1、集体赛以单项名次录取前6名（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）分数加倍记录团体总分。单项只有一人参加的不再进行比赛，通知改项，但不得换人。

2、各年龄组别每位运动员，限报两项，每项限报2人。

3、各单项名次取前六名（不足六人、含六人减一录取）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入团体总分。

4、各年龄组分别进行比赛，团体总分合并计算。

5、采用国家体育局颁发最新《田径竞赛规则》

六、器材标准

30周岁以下及31周岁-39周岁组别男子铅球6公斤，女子铅球4公斤

40周岁以上组别男子铅球5公斤，女子铅球3公斤

七、奖励办法

1、单项前六名发给奖状证书。

2、团体赛前六名发给奖牌。

3、团体总分：小学、中学分别取前六名。

八、经费

1、各运动队参赛费一律自理。

2、大会工作人员，裁判员由大会承担。

九、报名和报到

1、各单位应填写信一印发的报名表，于赛前15天报遂昌县教研室钟建民老师处，报名者必须用电脑打印盖章为有效。报名的名单不得更改，逾期按弃权论。

2、名代表队于11月14日上午到教研室报到。

十、抽调裁判员、工作人员以及未详事宜另行通知。

遂昌县教育局

遂昌县体育局

遂昌县教育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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